附件三   積分證明書範例

            (請填主辦單位全銜)           
      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繼續教育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

    茲證明             醫師（醫師證書字號：醫字第            號）於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

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繼續教育

一、主    題：

二、全程時數：           小時。

三、實際到課時數：           小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人：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日

註：本項繼續教育經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認定為　類繼續教育（認定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　　，依據實際到課時數，合計積分　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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